
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

住宅式氣體用具的批准

引言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委員，當局計劃規定所有在香港製造或進口

供本港使用的新住宅式氣體用具都必須經氣體安全監督批准和展示認

可標記。

背景

2 . 近年，本港發生了數宗涉及住宅式氣體用具的意外。因此，氣

體安全諮詢委員會於一九九七年同意擬定詳細的工作守則，訂明住宅

式氣體用具的基本安全規定和批准程序。在諮詢業界後，氣體安全監

督於 一九 九八 年六 月公 布了 一份 屬 自願 遵守 性質 的工 作守 則， 名 為

“住宅式氣體用具的批准 ” (《工作守則：氣體應用指南之五》 )。該份

工作守則是參考了澳洲、日本和意大利等其他國家的同類守則後擬定

的。氣體安全諮詢委員會同意，待業界和核證機構完全熟悉新規定，

以及本地已具備品質保證檢查所需的設施後，便應強制規定住宅式氣

體用具須獲得氣體安全監督批准。

《工作守則：氣體應用指南之五》

3 . 《氣體應用指南之五》內訂明有關住宅式氣體用具須獲得氣體

安全監督批准的規定。這些規定是參照既定的國際標準和國家安全及

品質標準 (如日本氣體用具檢查協會發出的準則 )而訂定的。此外，守

則亦載有針對本地情況而定的安全規定，例如熄火安全裝置。《氣體

應用指南之五》的主要條文如下：

( a ) 製造商須提交初始類型設計測試證明書 1 (由認可核證機發

出 )，證明有關的氣體用具型號已根據認可國際或國家氣

體用具安全標準的規定通過測試。本港供應商在申請批准

時， 須向 氣 體安 全 監督 提 交有 關 證明 書 的正 本 或認 證 副

本；

                                                

1 若 原 本 的 認 可 型 號 曾 作 性 能 上 改 裝 ， 影 響 有 關 氣 體 用 具 的 操 作 及 安 全 ， 則 該

型 號 須 重 新 獲 得 類 型 設 計 批 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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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本港供應商須把擬進口的氣體用具型號樣本，送交香港實

驗所認可計劃下的實驗所進行基本安全評估，此程序可於

完成 ( a )項所述的初始類型設計測試證明書程序後進行，

或是同時進行；

( c ) 在完成上文 ( a )及 ( b )項所述的程序後，而結果又令氣體安

全監督滿意，本港供應商會獲書面通知有關用具已獲初始

類型設計批准。供應商獲授權通知製造商可在認可型號氣

體用具附加認可標誌；

( d ) 氣體安全監督每六個月會發出最新的認可氣體用具清單；

( e ) 氣體用具進口商須為每批供在本港裝置的用具，出示由製

造商擬備的符合規定證明書，證明有關用具已按照初始類

型設計測試證明書上所聲明的標準製造；

( f ) 本港供應商須安排最少每年一次把有關用具型號樣本送交

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認可的實驗所進行品質保證檢查，以

確定有關用具符合基本安全規定；

( g ) 認可型號須每三年送交覆驗，以確定有關用具符合初始類

型設計測試證明書上所聲明的國際／國家標準；以及

( h ) 本港供應商須承諾在特定期間內供應關乎氣體用具性能的

零件。

4 . 《氣體應用指南之五》已分發給海外製造商和主要的氣體用具

供應商、氣體供應公司，以及海外核證機關廣為傳閱。現時，香港實

驗所計劃下的實驗所已設有測試氣體用具的設施。一九九九年二月，

氣體安全諮詢委員會贊同立法強制規定所有新住宅式氣體用具均須經

氣體安全監督批准。委員會又同意在憲報公布這份工作守則，以便就

有關的批准程序提供詳細指引。此外，所有獲得批准的氣體用具均應

展示將會在守則內指明的認可標誌。

5 . 自從首批用具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獲得批准後，業界和海外製

造商便一直作準備，以符合該守則中有關取得批准的規定。迄今，本

港從事住宅式氣體用具供應和進口業務的公司當中，已有 6 8 家 (約佔

總數的 45 % )就根據守則申請批准住宅式氣體用具一事，與氣體安全

監督接洽，這些公司共呈交了 34 0 個用具型號以供批准。氣體安全監

督估計這些用具佔市面上供應的用具至少七成。截至上月底為止，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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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4 6 個型號獲得批准，有關其餘 19 4 個型號的申請則在處理中。氣

體安全監督預計到了今年秋季，在所有氣體用具型號當中，將會有六

至七成獲得批准，而其餘兩至三成到時亦應已提出申請批准。

《氣體安全條例》 (第 51 章 )的建議修訂

6 . 為確保供應給消費者的住宅式氣體用具都是安全的，我們現擬

修訂《氣體安全 (雜項 )規例》，規定任何人如在本港製造或不論從任

何來源進口住宅式氣體用具供在本港使用，均應根據守則的規定，把

有關的氣體用具呈交氣體安全監督批准。所有獲得批准的用具均應附

有守則所指明的認可標誌；任何人均不得供應或售賣未附認可標誌的

氣體用具。任何人未經氣體安全監督明文批准而擅自在住宅式氣體用

具上展示認可標誌，即屬犯罪。此外，我們亦建議對違反上述任何一

項擬訂立的規定者，初次定罪，可處罰款 1 00 , 00 0 元及監禁一年，其

後再被定罪，可處罰款 500 , 00 0 元和監禁兩年。這些罰則與違反《電

器產品安全規例》中的安全規定的罰則一致。

7 . 在裝置工程方面，我們會制定額外的保障措施，保證有關用具

符合安全標準。我們現擬修訂《氣體安全 (裝置及使用 )規例》，訂明

除非擬裝置的氣體用具型號已獲氣體安全監督批准，否則任何氣體裝

置技工均不得進行有關的裝置工程。違反這項規定者，一經定罪，可

處罰款 10 ,0 00 元。為了讓用戶在進行翻新工程或遷居後可保留原來

使用的氣體用具，我們亦建議經修訂的規例不應阻止用戶重新安裝在

新規例生效前已裝置的住宅式氣體用具。

8 . 氣體安全監督已諮詢主要的住宅式氣體用具供應商和透過零售

管理協會諮詢其他經銷商。他們對擬訂立的新規定並無異議。

未來路向

9 . 我們計劃在下個會期內向立法會提交有關的立法建議。

經濟局

機電工程署

二零零零年六月


